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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青年安居计划”住房申请表
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民  族
	

	户  籍
	
	学 历
	
	政治面貌
	

	身份证号
	
	毕业院校及专业
	

	




就业状况
	



□已就业
	

就业单位
	
	



婚姻
状况
	



□已婚
□未婚

	
	
	
职 务
	
	
	

	
	□待业
	拟就业地
	
	
	

	










申请人所 属类别
	口具有国家承认学历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(含海外留学)毕业2 年内人员(毕业起算时间以毕业证落款日期为准)。

	
	□毕业3年内的退役全日制大学生士兵(退役全日制大学生士兵 毕业起算时间也可以退出现役证件落款日期为准)。

	
	□毕业3年内的国家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和广东省高水平重点建 设高校全日制研究生和本科生[申请人毕业后累计待业时间(以社 会保险缴费记录为准)不超过3个月]。

	
	□在江门市十五条产业链、台山市六条产业链重点工业企业就业 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青年产业人才。
1.全日制硕士毕业生。
2.30周岁以下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或高级工(三级 工)或以上技能等级人员的全日制本科毕业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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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承诺对所填报的内容和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如因填报 信息不实或不准确导致后续无法办理申请住房手续的，相关责任和 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


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签名：(申请人手写)
年   月  日

	共青团台山市委员会审核意见：















年 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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